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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2012-030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新疆科发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2012 年 5 月 14 日，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在北京，与詹惠蓉、杨桂萍、杨熙海、新

疆科发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根据协议书，߂ᔓⵐ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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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桂萍 

公司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康庄东路 1767 号 

公司经营范围: 给水、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

项目的投资；给水、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的

设计；社会经济咨询，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水处理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水处理设备、仪器仪表、水源热泵制造及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5 月 5 日出具天职新 SJ[2012]31 号、

32 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科发股份的总资产为

6,708,115.17 元，负债总额为 708,115.17 元，净资产为 6,000,000.00 元，主

营业务收入总额为 0 元，净利润总额为 0 元。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科发股份

的总资产为 20,813,180.73 元，负债总额为 792,182.06 元，净资产为

20,020,998.67 元，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为 382,604.28 元，净利润总额

为 20,998.67 元。 

增资前后科发股份股权设置为：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杨桂萍 1,360 68.00% 杨桂萍 2,210 44.20% 

杨熙海 640 32.00% 杨熙海 1,040 20.80% 

北京碧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0 0 

北京碧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490 29.80% 

詹惠蓉 0 0 詹惠蓉 260 5.20% 

合计 2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新公司设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碧水源委派 2 名董事，原股东（杨桂萍、

杨熙海）委派 3 名董事。董事长由原股东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碧水源委派 1 名监事，原股东委派 1 名监事，

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 1 名监事。监事会主席由碧水源委派的监事担任。设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各一名，总经理由原股东推荐，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由

碧水源推荐，经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新公司主要以提供工业与市政给排水处理及再生化利用、生态建设等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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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相关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为主，包括技术方案设计与提供、系统集成、工程与

运营技术服务、生产与提供核心设备等，同时提供其它工业固废等资源再生化技

术解决方案。 

四、《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资方式：碧水源等股东以现金出资对新疆科发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扩股，增发股份 3,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将公司总股本扩张到 5,000

万股。新增加的注册资本为（股本）3,000 万元人民币，分别由碧水源、杨桂萍、

杨熙海、詹惠蓉以现金方式出资认购。其中：碧水源以人民币 1,490 万元按每股

1 元价格认购 1,490 万股新增股本；詹惠蓉以人民币 260 万元按每股 1 元价格认

购 260 万股新增股本；杨桂萍以人民币 850 万元按每股 1 元价格认购 850 万股新

增股本，合计持有新疆科发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210 万股；杨熙海以人民币

400 万元按每股 1 元价格认购 400 万股新增股本，合计持有新疆科发环境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 1,040 万股。本次增资扩股事宜完成后，新疆科发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总股本为人民币 5,000 万股。 

各方承诺和保证： 

截至审计基准日，科发股份及原股东承诺原有资产上不存在未披露的第三方

权益限制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转让、租赁、外借、合作、司法冻结、诉讼或仲裁

等，不存在潜在的不能使用及无法收回之经营风险。  

科发股份及其原股东承诺对于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出资不实、不足、抽逃出资

等行为承担完全的连带补足等法律责任，包括行政、民事等各种责任。 

科发股份原股东自愿以本次增资前持有科发股份的股份作承诺及保证，因此

前原股东资产、负债及诉讼、担保、抵押等事项未如实披露，对于资产、负债不

实或给新公司造成损失部分，原股东自愿承担相应股份的赔偿责任。 

杨桂萍、杨熙海承诺均合法持有科发股份的股份，杨桂萍、杨熙海之股份不

存在任何第三方权益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托管、转让或洽谈转让、司法冻

结、诉讼或仲裁等。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各方可以先开展业务合作。在新公司增资扩股工商登记

变更完毕前，原股东应保证各项资产的安全、完整、真实。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在科发股份经营存续期期间内原则上不以任何形式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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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股份任何一个股东提供担保、抵押、借款（除非经股东大会其他全体股东审议

一致通过）。 

科发股份股东的债权债务纠纷均不涉及新公司, 如果新公司前两年发生亏

损，自审计报告确认的亏损年度之日起计算，累计二年发生亏损且净资产低于

4,000 万元时（以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任何一位股东均有权要

求新公司进行清算。 

为推动新公司更大、更强发展，本公司授权新公司无偿使用已有的和未来开

发的相应的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专利、专有和后续研发的技术，以保证新公司的

独立性。原股东应协助新公司开拓在新疆自治区地域内的市场业务，原股东承诺

新公司在2012年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000万元，2013年税后净利润不低于2,500

万元，2014 年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上述各项税后净利润的具体数额

须以每年审计报告确认数据为准）。 

新公司完成增资扩股等工商登记后，科发股份原股东承诺落实并立即启动乌

鲁木齐市米东区市政、工业园区领域正在运作的两个污水项目，作为新公司首期

示范项目。 

本公司授权新公司无偿使用的技术及其产生的衍生权益，新公司不得转让、

抵押、担保、授权他人使用、作价入股和泄密予任何第三方。本公司向新公司提

供的专有技术及知识产权仍归本公司所有, 新公司自主研发的技术，其知识产权

归新公司所有。 

在合作过程中，若新公司发生破产，清算、解散等情形，则本公司有权依法

收回授权新公司使用的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  

五、对外投资的意义和对公司的影响 

1、项目的实施使碧水源公司快速进入新疆水务市场，特别是结合新疆水资

源严重短缺的现状，完成公司市场战略布局。公司的技术在新疆自治区具有广阔

的市场发展空间，借助新疆科发的水务市场基础及市场运作能力，可降低公司进

入该市场的成本，缩短市场培育期，完善碧水源公司在全国的战略布局。针对伊

犁河、额尔齐斯河、博期腾湖、艾比湖等流域水污染治理、石油化工、电力、矿

山、冶炼、纺织等企业工业污水治理、市政污水治理领域治理技术难度大、对出

水水质的要求高的特点，积极推广碧水源公司核心膜产品与技术的应用，从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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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治区建立 MBR 技术应用的示范基础，同时开展膜技术在自来水行业的大规

模应用。为新疆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提供污水再生利用，提供强大的技术

与工程支持。 

2、风险方面：新疆自治区水务市场虽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科发股份

业务起步较晚，部分业务需要培养，在前两年的业务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预期。

因此公司存在市场与前期业务增长速度较慢的风险。公司将重点放在工业及城市

污水的循环利用领域，并由碧水源派任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出任公司高管，公司将

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特别是合作方的市场资源优势，碧水源在机制、技术及执

行力上的优势，努力开拓市场，使公司成为本地市场的领先者。 

 

 

特此公告。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